
证券代码：002077      证券简称：*ST 大港   公告编号：2020-035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镇江固废投资建设危废安全填埋处置 

二期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6月22日召开了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镇江固废投资建设危废安

全填埋处置二期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因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镇江固废”）拟使用自筹资金投资建设镇江新区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

二期项目（以下简称“二期项目”），预计项目总投资不超过13,000万元（最终项

目投资总额以实际投资为准），项目建设用地为一期项目预留用地，项目建设实

施计划24个月，规划总填埋库容量为10万立方米，填埋处置量为1万吨/年。 

公司于 2020 年 6月 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镇江固废投资建设危废安全填

埋处置二期项目的议案》。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1、名称：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 年 10 月 13日 

3、注册地点：镇江新区大港荞麦山路 6号 

4、法定代表人：耿逸 



5、注册资本：3,6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危险废物经营（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范围

经营）；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处置技术咨询服务，资源化利用技术咨询服务；工业

建材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及出资情况：镇江固废为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简称：镇江固废，

股票代码：832541），本公司为镇江固废的控股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股权比例 

本公司 2,520 70% 

镇江新宇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1,080 30% 

总计 3,600 100% 

8、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9,773.16  9,497.97 

负债总额 2,176.71 2,294.05 

所有者权益总额 7,596.45 7,203.92 

项 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735.95 4,267.59 

净利润 392.53 2,660.18 

注：上述2019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镇江新区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二期项目 

2、建设地点：镇江新区背顶山南翼采石宕口（临近一期项目，为一期项目

预留用地） 

3、建设内容：本项目主要填埋处理密封包装的废盐类危废和含重金属危废，

对密封包装不合格的废料进入预处理车间重新包装，然后进行填埋。 

本项目采用刚性填埋场方案，建设内容包括：（1）主体工程：危险废物安全

填埋库（刚性填埋场）；（2）辅助工程：填埋作业设备、地磅、办公用房；（3）

公用工程：给水、排水及供电、供热工程；（4）储运工程：暂存仓库区、道路工



程；环保工程：渗滤液处理系统、废气处理和环境在线监测系统。 

4、项目建设实施计划：24个月。 

5、项目设计处置危险废物规模：1 万吨/年；项目占地面积：26212m2（最

终以实际用地面积为准）；刚性填埋场使用年限：10 年；有效库容为 10 万 m
3
。 

6、项目投资金额及资金来源：本项目投资总额不超过 1.3 亿元（最终项目

投资总额以实际投资为准）。资金来源：镇江固废自筹。 

7、经济效益测算：根据测算，建成投产后预计平均年收入为 5,100 万元，

平均净利润为 2,500 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 6年（含建设期，所得税后）。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目的 

鉴于镇江固废一期填埋场库容仅剩三分之一，剩余库容预计仅可使用 3 年，

本次投资建设二期项目有利于保证向镇江新区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危废填埋配

套服务，有效解决镇江新区及周边区域产生的危废潜在的环境污染以及安全问题，

实现控股子公司镇江固废的可持续发展。 

2、对公司的影响 

控股子公司镇江固废是镇江新区唯一的危废填埋处置业企业，一直以来经营

业绩保持良好，盈利质量较高，本次投资建设二期刚性填埋场，有利于公司加大

危废业务布局，进一步提升环保服务产业规模和运行质量，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有一定积极影响。项目投资所需资金由镇江固废自行筹措，不会对公

司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 

 3、存在的风险 

（1） 项目建设风险：项目的建设周期和进程等因素，导致本项目达产日期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市场风险：危废处理行业区域性特点较为明显，镇江本地及周边地区

的市场竞争，以及镇江新区内重点客户产废量变动，将会极大影响本项目未来的

经营效益。 

本次对外投资是建立在充分论证和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但在未来的经营过程

中仍可能面临一定的政策、市场和管理运营等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